










地震後施工中建築物安全證明書 

 

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  年 月 日 時 分

編號第    號地震報告公告本市發生震度   

級地震，有關   建（雜）字第       號建

照工程於   年   月    日(含)前 7日內有

澆置混凝土行為，經本案監造人及承造人之

專任工程人員赴現地針對本建築物該樓層

結構體進行安全檢測，認定安全無虞，繼續

施工不影響安全，特此說明。 

此致 

 
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

 

立書人 

 

監造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 

專任工程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附件二 

建照號碼:        建字第        號 檢查樓層數:第         層樓板 

查   核   事   項 改善對策或已處理情形 

1.主要結構混凝土明顯開裂、剝落   

2.不正常沉陷、變位、位移、滑動   

3.重新耐震設計檢討   

4.施工中加強檢查事項: 

(1)鋼筋搭接、箍筋量、間距、彎鉤   

(2)嚴格管制凝土水灰比及養護   

＊如屬穩定、安全情形，亦請於上欄加註。 

綜合研判:是否危及公共安全 是  否   

建築師簽章: 

 

專任工程人員簽章: 

 

 


